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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合同登记操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操作指引》）现已正式印发。为便于创新主体准确理解政策内容、规范办理合同登记、充分享受税收优惠，现将《操作指引》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
2022年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》（财税〔2022〕32号，以下简称32号《公告》）。为确保企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规范本市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合同登记工作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会同北京市税务局研究制定了《操作指引》。
二、政策特点
（一）明确基础研究税收优惠落实路径
针对“基础研究”难界定等问题，建立了由科技部门进行合同登记和信息确认的辅助认定机制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符合条件的合同信息交换至税务部门，由市税务局落实税收优惠。
（二）建立基础研究数据共享机制
建立“科技-税务-纳统”基础研究数据共享机制，将基础研究合同登记与经费纳统工作有效衔接，规定登记成功的基础研究合同，相关企业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（以下简称科研机构）及高等学校在纳统时应据实填报基础研究投入数据，为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与企业横向合作纳统工作提供依据。
（三）规范合同文本内容
明确合同文本要素包括主体信息、出资金额、基础研究类型、拟解决的基础研究问题、成果产出形式、出资用途等，《基础研究出资合同（参考模板）》可作为示范文本供参考使用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操作指引》共十一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条目的依据，明确制定本操作指引的目的为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、支持本市基础研究发展，依据32号《公告》文件精神。
第二条政策范围，明确实施主体及基础研究定义。
第三条税收政策，出资方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，并可按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，接收方基础研究资金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。
第四条责任分工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合同登记、审核与信息交换，市税务局负责落实税收优惠。
第五条合同文本，协议或合同应明确合同主体信息、出资金额、基础研究类型、拟解决的基础研究问题、成果产出形式、出资用途等内容，提供示范文本。
第六条操作流程，明确申请主体，明确审核流程。
第七条投入统计，规定登记成功的基础研究合同在投入纳统时应据实填报。
第八条监督监管，明确接收方做好资金管理，建立监督机制。
第九条违规处理，对违规主体依法处理并纳入科研失信记录。
第十条解释条款，明确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、市税务局负责条款解释工作。
第十一条实施期限，明确《操作指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2025年1月1日至印发之日期间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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